
证券代码：600729� � �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2015-009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收到邱中伟先

生《辞呈》。邱中伟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邱中伟先生的辞职自其《辞呈》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尽快完成增补董事的相关工作。

公司对邱中伟先生担任董事以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29� � �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2015-010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2

亿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

365

天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为提高自有资金短期使用效益，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所属重庆商社新世纪

百货有限公司解放碑商都（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署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封闭式）》。公司指定

兴业银行办理结构性存款产品业务，金额

2

亿元人民币，期限

365

天。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

联交易行为。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委托理财权限的议

案》，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对委托理财金额在

15

亿元范围内（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

计算）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进行审批。根据授权，本次办理结构性存款业务已经总经理办公会

审议通过。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结构性存款的主体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人员等关

系，具有良好的交易履约能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银行，基本情况、业务发展状况、财务指标等已向社会公

众披露。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产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

两部分

,

其中固定收益率为

2.60%

，浮动收益率与

12

个月

AAA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

期收益率挂钩，预计为

2.00%

，产品期限为

365

天。本存款产品收益的计算中已包含（计入）兴

业银行的运营管理成本（如账户监管、资金运作管理等），公司无需支付或承担本产品下的其

他费用或收费。本产品的受托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产品说明

1

、本存款产品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本存款产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

益两部分

,

浮动收益与

12

个月

AAA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挂钩。本存款产

品存续期间，每日均为观察日，若观察日

12

个月

AAA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

率位于本协议约定的区间内，则公司在该观察日可获得相应的浮动收益和固定收益；若观察

日

12

个月

AAA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突破约定区间， 则公司在该观察日

不能获得相应的浮动收益

,

只能获得相应的固定收益。

2

、观察标的：

12

个月

AAA

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

3

、观察期（产品存续期）：

2015

年

1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

4

、观察标的参考区间：观察期（产品存续期）中任何一日均为一个独立的观察日（下限）

1%≤

观察标的

≤10%

（上限）；

5

、收益计算方式：产品收益

=

固定收益

+

浮动收益；

固定收益

=

本金金额

×[2.600%]×

产品存续天数

/365

，

浮动收益

=

本金金额

×[2.00%]×

有效计息天数

/365

6

、本存款产品本金与收益的支付日：

本存款本金产品的本金与收益在产品到期日或兴业银行提前终止指定支付日由兴业银

行一次性进行支付。

（三）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为兴业银行发售，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能保证本金的收回，风险

程度极低。

（四）根据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委托理财

权限的议案》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委托理财在董

事会授权范围内且为保本型，独立董事无需单独发表意见。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7.5

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22日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证券代码:002537� � � �公告编号:2015-006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不减持公司股份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立控股”

)

出具的承诺

:

为继续支持本公司做大做强

,

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

,

海立控股承诺自

2015

年

1

月

21

日起

12

个月内

,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一、海立控股前期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33),

因海立控股自

身资金需求

,

同时为优化本公司股东结构

,

增加股票的流动性

,

海立控股拟定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

起的未来六个月内

(

即至

2015

年

1

月

27

日

)

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

1,200

万股

,

减持股份比例合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7.87%

。

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

,

海立控股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数量及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

下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海立控股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１５．４

元

／

股

２００ １．３２

海立控股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０１．１３ １５．４

元

／

股

３７０ ２．４４

海立控股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０１．１４ １５．４

元

／

股

１８７ １．２４

合计

－ － － ７５７ ５

二、海立控股基本情况及目前持股情况

1

、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

:

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

青岛市即墨市青威路北侧城西四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

:

孙刚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证件号

:370282228032209

主营业务

: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

销售电子产品、建筑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生产、销售机

械配件。

2

、持股情况介绍

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

,

海立控股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表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海立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４３０．５ ３５．８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３０．５ ３５．８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二、海立控股承诺主要内容

为继续支持本公司做大做强

,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

海立控股承诺自

2015

年

1

月

21

日起

12

个

月内

,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1

、自

2015

年

1

月

21

日起

12

个月内

(

即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

),

海立控股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

、若海立控股违反上述承诺在上述承诺时间内做出减持本公司股份行为的

,

其所得全部

归本公司所有。

三、公司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并保证主动、及时地要求股东承担相应

责任。

四、备查文件

海立控股出具的《关于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海立美达

(002537)

股份的承诺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公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5-004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４４８

号）文核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湘潭电化”、“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次交

易”）已完成相关标的资产过户，以及公司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和上市申请工作。

现将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方作出的各项承诺公告如下：

一、 交易对方所作承诺

１

、关于股份锁定承诺

交易对方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湘国投”）就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如下：“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湘潭电化的股份自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保证在未来切实避免可能的同业竞争，有效维护上市公司和公众股东的权益，做大做强湘潭电化城

市污水集中处理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振湘国投就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

１

）在业务发展定位上，本公司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将确保湘潭电化作为集团污水处理业务的专业

发展平台。在作为湘潭电化的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湘潭电化相同的业务， 以避免与湘潭电化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

争。

２

）在作为湘潭电化的间接控股股东期间，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

事、参与任何可能与湘潭电化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本公司将优先让与或介绍给湘潭电化。

３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将不利用对湘潭电化的控股权从事或参与任何有损于湘潭电化及

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３

、关于办理剩余权属证书的承诺

鉴于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公司”）拥有的主厂区部分用地（具体为配电

间、沉砂池、污泥脱水间土地）、唐兴桥污水提升泵站用地、韶山东路污水提升泵站用地及其附属房产尚未

取得权属证书，振湘国投已作出承诺：

振湘国投将负责主导并积极协助污水处理公司办理并取得上述全部土地及房屋的权属证书， 办毕期

限为不迟于本次重组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意见并实施完毕后的十二个月内；

如在上述承诺办毕期限内污水处理公司仍无法取得相应土地、房屋的权属证书，振湘国投将在上述承

诺办毕期限到期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次重组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２０１４

］

１－０２３

号）载明的评估价

值，一次性、无条件地以货币方式向湘潭电化作出补偿；如后续办毕上述权属证书，则由湘潭电化在办毕上

述权属证书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补偿款以货币方式退还；

在上述土地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时， 若污水处理公司在评估基准日以后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费用

（含土地出让金）与其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之和大于上述土地的市场公允价值，则差额部分由振湘国

投以货币方式向湘潭电化作出补偿；

如因上述土地、房屋的权属问题给湘潭电化或污水处理公司的生产运营造成损失，振湘国投将于实际

发生损失认定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就湘潭电化或污水处理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以现金的方式无条件给予

全额赔偿。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４

、关于办理权属证书相关费用的承诺

在评估基准日后，污水处理公司取得了潭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Ｓ０１７５３

号、潭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Ｓ０１７５４

号、潭

九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Ａ０１０２５

号三块土地的权属证书，并取得了潭房权证雨湖区字第

２０１４０１６９４０

号、潭房权证雨

湖区字第

２０１４０１６９５２

号、潭房权证雨湖区字第

２０１４０１６９５３

号、潭房权证雨湖区字第

２０１４０１６９５４

号四幢房屋

的产权证书，为此，污水处理公司支付了一定费用。

对此，振湘国投承诺如下：

１

）对已经取得权属证书的三块土地（潭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Ｓ０１７５３

号、潭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Ｓ０１７５４

号、潭九

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Ａ０１０２５

号），除土地出让金以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后污水处理公司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的

费用由振湘国投承担。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后为办理本次重组相关的房屋产权证书而支付的全部费用由振湘国投承担。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５

、提供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规定》、《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振湘国

投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湘潭电化资产重组事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上述信息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６

、污水处理公司股权质押的承诺

振湘国投承诺：在本次交易实施期间，不质押污水处理公司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承诺方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所作承诺

１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保证在未来切实避免可能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有效维护上市公司和公众股东的权益，做大做强湘

潭电化城市污水集中处理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振湘国投的控股股东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就

避免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本公司已立项的《湘潭市河东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和《湘潭市河东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项

目，目前均未开工建设；在本次收购完成且上述项目建成投产后，本公司将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经营管

理、租赁等方式与湘潭电化或污水处理公司签署相关协议以避免同业竞争，确保上市公司具有充分的主动

权、决策权且获得公允对价。

在上述项目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能够产生稳定利润、拥有相关资质及权属证明文件时，若上市公司有

意收购，本公司承诺将按公允、合法的方式将上述项目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无意收购，本公司承

诺将上述项目资产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２

）在业务发展定位上，本公司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将确保湘潭电化作为集团污水处理业务的专业

发展平台。在作为湘潭电化的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湘潭电化相同的业务， 以避免与湘潭电化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

争。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湘潭电化的生产经营构

成竞争的活动，本公司将优先让与或介绍给湘潭电化。

３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将不利用对湘潭电化的控股权从事或参与任何有损于湘潭电化及

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污水处理公司所作承诺

１

、不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承诺

污水处理公司承诺：在湘潭电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实施期间，不对外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承诺方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公 司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

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

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

多信息

,

请仔细阅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全文及其

他相关文件

,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

特别提示

1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价格

本次交易向振湘国投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首次董事会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

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8.00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

3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数量

按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18,170.70

万元

,

本次交易向振湘国投非公开发行股数为

22,713,37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4

、上市日期及限售期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上市日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

务规则规定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振湘国投已承诺

,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湘潭电化的股份自上市之日

即

2015

年

1

月

23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上市公司、公司、发行人、湘潭电化 指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集团 指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振湘国投 指 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电化集团、控股股东 指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公司、标的公司 指 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重组方、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指 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本次重组 指 湘潭电化向振湘国投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污水处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污水处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重组报告书 指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

订稿）》

本报告书 指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股权交割日、交割日 指 振湘国投将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至湘潭电化名下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湘潭市国资委 指 湘潭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启元律所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开元评估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业务 指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业务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

:

本报告书所涉及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XiangtanElectrochemicalScientificCo.,Ltd.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湘潭电化

股票代码

:002125

上市日期

:2007

年

4

月

3

日

法人代表

:

谭新乔

注册资本

:139,130,616

元

注册地址

:

湖南省湘潭市滴水埠

办公地址

:

湖南省湘潭市滴水埠

公司电话

:0731-55544161

公司传真

:0731-55544101

公司网址

:www.chinaemd.com

经营范围

: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二氧化锰、电解金属锰、电池材料及其它能源新材料

;

金属材料、润滑

油、石油沥青、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

)

、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矿产品的销售

;

再生资料回收

;

劳务派遣

(

不含境外

);

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

。

二、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中

,

湘潭电化拟向交易对方振湘国投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污水处理公司

100%

的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

污水处理公司将成为湘潭电化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湘潭电化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交易中股票的发

行价格为

8.00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湘潭电化的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8,170.70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8.00

元

/

股计算

,

本次交易中

湘潭电化将向交易对方振湘国投发行

22,713,375

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振湘国投将持有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后总股本的

14.03%,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电化集

团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湘潭市国资委

,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三、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内容

(

一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二

)

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

(

三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对象为振湘国投

,

本次发行的股份由振湘国投以其拥有的标的资产全额认购。

(

四

)

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振湘国投持有的污水处理公司

100%

股权。

(

五

)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

:

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

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3

月

31

日。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经湘潭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备案的开元评报字

(2014)1-023

号

《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18,170.79

万元。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

经交易双方协商

,

标的资

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18,170.70

万元。

(

六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首次董事会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决议公

告日。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8.00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七

)

发行数量

按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18,170.70

万元

,

本次交易向振湘国投非公开发行股数为

22,713,375

股。

(

八

)

锁定期

振湘国投已承诺

: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湘潭电化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九

)

期间损益

自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的股权交割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若污水处理公司在

过渡期实现盈利

,

则由上市公司享有

;

若污水处理公司在过渡期产生亏损

,

则由振湘国投在本次交易实施完

成后

45

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给上市公司

,

具体金额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

十

)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日前上市公司的全部滚存未分配利润由股份登记日后的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享

有。

(

十一

)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本次交易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

一

)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

按照本次交易向振湘国投非公开发行股数为

2,271.3375

万股计算

,

本次交易前后

,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

单位

:

万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电化集团

６

，

５０５．１８ ４６．７６％ ６

，

５０５．１８ ４０．１９％

振湘国投

－ － ２

，

２７１．３４ １４．０３％

其他股东

７

，

４０７．８８ ５３．２４％ ７

，

４０７．８８ ４５．７７％

合计

１３

，

９１３．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１８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

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仍为电化集团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湘潭市国资委

,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

二

)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上市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上市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列表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

，

０５１

，

８００ ４６．７６

２

魏然

１

，

１５１

，

０６１ ０．８３

３

朱厚和

９７４

，

７０１ ０．７０

４

王佐君

８５３

，

４００ ０．６１

５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浙江中行新股申购信托项目

＜４

期

＞ ５７８

，

５００ ０．４２

６

陈敏芬

４４２

，

７８１ ０．３２

７

黄冠辉

４１０

，

０００ ０．２９

８

钟楚贤

４０８

，

３８０ ０．２９

９

林新

３８１

，

７４０ ０．２７

１０

侯佳卿

３５４

，

３００ ０．２５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

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61,843,991

股

,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

情况列表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

，

０５１

，

８００ ４０．１９

２

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

，

７１３

，

３７５ １４．０３

３

张毅

１

，

２２９

，

３００ ０．７６

４

王佐君

９０６

，

９００ ０．５６

５

李萍

５４７

，

３４０ ０．３４

６

王成华

５４６

，

１７７ ０．３４

７

张祥林

５１６

，

８２０ ０．３２

８

湖南法尔信防爆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４０１

，

７００ ０．２５

９

夏勃夫

３７９

，

２００ ０．２３

１０

侯佳卿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２２

(

三

)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比较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湘潭电化

2013

年度审计报告和按本次交易完成后架构编制的湘潭电化备考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

,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际数 备考数 实际数 备考数

总资产

１３１

，

５４８．０８ １６２

，

０９８．１５ １２３

，

３５０．１３ １４５

，

２１１．９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３

，

８５８．２７ ４９

，

７５７．１８ ３８

，

１１３．５０ ４９

，

５１３．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８

，

６６４．０７ ４４

，

５６２．９９ ３２

，

６３４．０７ ４４

，

０３３．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６０２ ２．７５３５ ２．３４５６ ２．７２０８

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

％

）

７４．２６ ６９．３０ ６９．１０ ６５．９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实际数 备考数 实际数 备考数

营业收入

４８

，

４２９．３８ ５３

，

５５１．５２ ７０

，

８０７．８０ ７５

，

９３９．６３

营业利润

－５

，

４１１．７４ －３

，

２２０．１６ －４

，

４５５．８４ －３

，

０３１．６９

利润总额

－４

，

０６２．７４ １

，

１９８．９１ １

，

０７６．４９ ２

，

６０６．３５

净利润

－３

，

９３８．３８ ３９６．７３ ７５８．６２ ２

，

２６８．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９８０．１５ ３５４．９６ ５６９．７８ ２

，

０８０．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８６１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２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注】

－０．２４５９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３５２ ０．１１０５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７６５ －０．２２５７ －０．３５５８ －０．２１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９９％ ０．８０％ １．７７％ ５．０１％

【注】稀释每股收益为基本每股收益

×

交易前股本总数∕交易后股本总数

本次交易前

,

湘潭电化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电解二氧化锰和电解金属锰。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新增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业务

,

有利于降低下游单一行业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

改善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

增强

公司防御经济周期波动和行业风险的能力。同时

,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业务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利润和现金

流量

,

能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

,

改善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

,

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将增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盈利能力

,

有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中不包含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因此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化。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

,

湘潭电化实际控制人为湘潭市国资委。本次交易中

,

湘潭电化向湘潭市国资委下属产业集

团控制的振湘国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电化集团

,

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仍为湘潭市国资委

,

因此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

本次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七、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污水处理公司

100%

股权

,

交易完成后污水处理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

,

其与员工已缔结的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

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

况

(

一

)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

、

2013

年

11

月

21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2

、

2014

年

1

月

16

日

,

产业集团和振湘国投董事会分别作出决议

,

同意湘潭电化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振湘

国投持有的污水处理公司

100%

股权

;

3

、

2014

年

1

月

29

日

,

湖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的预审核意见》

(

湘国资产权函

[2014]11

号

),

原则同意湘潭电化向振湘国投发行股份购买振湘国投

持有的污水处理公司

100%

股权

;

4

、

2014

年

2

月

13

日

,

上市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振湘国投签订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

5

、

2014

年

2

月

13

日

,

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次重组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6

、

2014

年

7

月

4

日

,

湘潭市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

;

7

、

2014

年

7

月

8

日

,

产业集团作出股东决定

,

同意振湘国投以

18,170.70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

,

与湘潭电化签署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8

、

2014

年

7

月

8

日

,

振湘国投董事会作出决议

,

同意以

18,170.70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与上市公司签署《湘潭

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9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上市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振湘国投签订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10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案的议案

(

修订稿

)

》及相关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次重组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11

、

2014

年

7

月

31

日

,

湖南省国资委出具了《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湘潭电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

(

湘国资产权函

[2014]141

号

),

原则同意湘潭电化向振湘国投

发行股份购买振湘国投持有的污水处理公司

100%

股权

;

12

、

2014

年

8

月

7

日

,

上市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的议案

(

修订稿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振湘国投免予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在

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时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3

、

2014

年

12

月

10

日

,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4

年第

72

次会议有条件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申请

;

14

、

2014

年

12

月

29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

营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448

号

),

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二

)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污水处理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于

2015

年

1

月

8

日取得了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变更后新的《营业执照》。湘潭电化已持有污水处理公司

100%

的股权。

(

三

)

期间损益的确认和归属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振湘国投签署的《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

,

自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股权交割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上市公司将在标的资产完成

交割后的

30

日内

,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情况进行交割审计

,

若污水

处理公司在过渡期实现盈利

,

则由上市公司享有

;

若污水处理公司在过渡期产生亏损

,

则由振湘国投在本次交

易实施完成后

45

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给上市公司。

(

四

)

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对湘潭电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

并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

天健

验

[2015]2-1

号

)

。根据该《验资报告》

,

截至

2015

年

1

月

8

日

,

湘潭电化已收到交易对方振湘国投缴纳的新增注册

资本合计

22,713,375

元。

(

五

)

新增股份登记办理情况

2015

年

1

月

12

日

,

湘潭电化已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

相关登记材料

,

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

确认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

,

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

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

据、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

)

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

一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1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湘潭电化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或调整的情况

如下

:

2013

年

11

月

13

日

,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张凯宇先生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董事

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等相关职务

,

由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俊杰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2014

年

3

月后董事

会秘书职务由董事长谭新乔先生代行

;

2014

年

3

月

25

日

,

公司监事汪咏梅女士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

,

公司董事柳全丰先生辞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

2014

年

3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补选丁建奇先生和汪咏梅女士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并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014

年

3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改聘原总经理助理刘干江先生、成曙光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2014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聘任汪咏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秘书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朱培立先生、杨永强先生任期满

6

年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补选赵德军先生和文永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并于

2014

年

8

月

7

日经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014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工会委员会投票补选寻怡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2014

年

9

月

2

日

,

公司总经理助理谭建杰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

2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污水处理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或调整的

情况如下

:

2014

年

4

月

,

根据股东决定污水处理公司的董事、监事发生了变更

,

董事钟少文、彭志勇变更为徐珉、李峥

嵘

,

监事黄秋林变更为田红

,

并办理了工商备案手续。

(

二

)

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污水处理公司

100%

股权

,

交易完成后污水处理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

,

其与员工已缔结的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

,

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

,

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也未发生

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

一

)

重组协议的履行情况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协议包括

:

1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振湘国投签署的《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2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振湘国投签署的《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就

,

该等协议已生效。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交易各方未发生违反相关协

议约定的行为。

(

二

)

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

,

交易对方振湘国投在新增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办理相关资产权属证书及提供资

料真实、准确、完整等多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

,

产业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以上相关承诺的

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披露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承诺出具各方未出现违反或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况。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

1

、污水处理公司需继续办理部分土地及房产的权属证书

,

振湘国投已对相关权属证书办理出具了有效

承诺

,

需继续履行

;

2

、上市公司尚需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

3

、本次交易过程中

,

相关各方出具了多项承诺

,

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

,

需继续履行

;

对于承诺前提条

件尚未出现的

,

需视条件出现与否

,

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上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上述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

险。

七、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出具了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认为

:

湘潭电化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湘潭电化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湘潭电化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实质性完成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已经验资机构验资。湘潭电化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证券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湘潭电化本次交易的实

施过程合法、合规。

污水处理公司需继续办理部分土地及房产的权属证书

,

湘潭电化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上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

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上述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湘潭电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22,713,375

股股份具

备上市条件

,

申银万国证券同意推荐湘潭电化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二

)

律师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出具了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湘潭电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1

、本次重组所涉标的资产已依法完成过户

,

发行人已经依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

标的资产过户的行

为合法、有效

;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已经验资机构验资

;

3

、湘潭电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证券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

4

、湘潭电化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5

、湘潭电化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

6

、污水处理公司需继续办理部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及房产的权属证书

,

湘潭电化尚需向主管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注册资本、 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上

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上述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振湘国投发行的新增

22,713,375

股股份

,

已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已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上市日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

务规则规定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振湘国投已承诺

,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湘潭电化的股份自上市之日

即

2015

年

1

月

23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2日

2015年 1月 22 日 星期四

B1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一月


